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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表决注意事项 

 

1、 每张投票表上请务必填写股东（代表）姓名、股东账号、持股数

量。 

2、 每张投票表上有 3项议案，请逐一进行表决。 

3、 表决时请在所列议案右方的投票意见栏“同意”、“反对”、“弃权”

中任选一项，在相应投票意见栏划“√”，不选或多选则该项表决视为弃权。 

4、 请用蓝色或黑色钢笔、圆珠笔、水笔填写，不得用红笔或铅笔，

否则视作弃权。 

5、 填写完毕，请依次将投票表交给计票人，如不投票，或股东（代

表人）未在投票表上签名的，该投票视作弃权。 

6、 投票结果统计期间，请不要擅自离开会场，等候宣布表决结果。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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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  东  投  票 

 

股东(代表)姓名  持股数量  

股 东 账 户  委托人（名称）姓名  

地       址  股东联系方式  

    

序号 议案 
投票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 关于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收储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说明：请在所列议案右方的投票意见栏“同意”、“反对”、“弃权”中

任选一项，在相应投票意见栏划“√”。 

 

2019年 1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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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MA Co.,Ltd.                     三、会议议程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 月 25日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主 持 人：董事长 

四、与会人员：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五、会议议程： 

第一项、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二项、 审议《关于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收储的议案》； 

第三项、 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第四项、 与会股东对以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投票期间股东提问，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第五项、 推举 2 名股东代表（如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低于两名，

则推举一名股东代表）、1 名监事代表和见证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董

事会秘书公布议案现场投票结果，并暂时休会，等待网投结果； 

第六项、 各位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第七项、 律师见证； 

第八项、 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2019年 1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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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工作分工变动，谢彤阳先生已辞去了本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

对谢彤阳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经营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提议，现提名增补孙明铭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任期相同。 

请予审议。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附：候选人简历 

孙明铭先生，生于 1971 年 12 月，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

师；1994 年 6 月参加工作，曾任青岛捷能汽轮机集团公司分厂调度、组织

处科员、工艺处工艺员，青岛市机械工业总公司组织处干事、投资发展处

副处长、综合办副主任、主任、纪委书记、党委委员等职；2015 年 6月至

2018 年 10 月历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通集团”）纪律监察与信访稳定部部长兼青岛华通企业托管中心副

主任、总经理助理，青岛华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华通集团企业托管中心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华通集团总经理助

理、党委行政办公室主任等职；2018 年 10 月至今任华通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青岛华通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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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MA Co.,Ltd.                       四、会议议案之二   

 

关于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收储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城市建设规划需要，现青岛市黄岛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青

岛市崂山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分别收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信息产业

园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为顺利推进本次土

地收储工作，现提议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保障公司利益的前提下，与相关方进行洽谈并签

署有关土地收储合同、协议等文件。具体如下：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公司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收储标的资产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315号澳柯玛工业园西北

角，南辛安河北侧，土地用途均为工业，其中一宗土地面积为 102247.2 平方米，房地

产权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170231号、第 201170234 号，本次全部收储；另一宗土

地总面积为 50548.9 平方米，本次收储 24757.66 平方米，房地产权证号为青房地权市

字第 201165466号。 

上述收储土地地上建筑物主要为两栋厂房合计 14792.97 平方米以及其他临时仓储

设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面净值为 6430.23 万元，其

中，地上建筑物账面净值 2090.36万元，根据政府有关规定，该等建筑物须在交储前进

行拆除。 

2、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本次收储标的资产为位于青岛市

崂山区株洲路 187-1地块西区的土地，土地用途为工业，证载面积为 38847.95 平方米，

房地产权证号为：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4110131号、第 2014109503号，鲁 2016（青岛市

崂山区）不动产权第 0003854 号。本次全部收储。 

上述收储土地地上建筑物合计 13755.4平方米，主要为厂房及其他辅助设施。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该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账面净值为 6539.87万元，其中，地上建筑

物账面净值 2911.87万元，根据政府有关规定，该等建筑物须在交储前进行拆除。 

上述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权属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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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封、冻结等情形。 

二、本次土地收储费用补偿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上述标的资产收储费用补偿，将

依据有权政府部门审核通过的相关资产审计、评估结果等因素确定。 

三、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因本次土地收储事宜费

用补偿金额尚未确定，亦未签署有关协议，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

当年度以及未来年度的影响尚无法准确预计。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就该事项的后续进

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土地收储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等情况，也不存在债务重组等情况。 

请予审议。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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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澳柯玛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产业园公

司”）以智能产业园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厂房项目（以下简称“标的物”）将于 2019 年下

半年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营。根据银行信贷政策和商业惯例，为推动该项目的顺利开

展，现信息产业园公司拟为购买标的物企业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无反担保），担保

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办理融资的购买标的物企业在融资银行办理完毕抵押登

记手续之日止，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20000万元。 

信息产业园公司在未将房产证过户给客户并在融资银行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手续之

日以前，为购买标的物企业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符合行业商业惯例，有助于推动该

项目的顺利开展。 

同时，针对信息产业园公司收取的购买标的物企业不低于所购房款总金额 50%的预

付款，信息产业园公司须出具履约保函，并为出具履约保函的金融机构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2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综上，信息产业园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对外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请予审议。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